
 

竹南鎮焚化廠受回饋里居民生活補助金補助辦法

修訂內容對照表

修正內容 原業務計畫內容 修正內容說明與頁
次

(欲修訂內容) (原計畫內容) (編、章、節、業次)
二、補助對象：前一年度 3月

1日至當年度 2月底止，

已設籍於回饋里內之各住

戶，凡符合前開補助對象

者，得分別請領。

二、補助對象：（一）未請領

前

一年度竹南鎮焚化廠受回

饋里全民健康保險費者。 

（二）當年度已設籍於回

饋里內之各住戶。 凡符合

前開補助對象者，得分別

請領。

補助辦法第二條補
助對象內容


